《关于实施2021年民族专项资金项目》的政策解读
　　根据《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管理办法》和《辽宁省少数民族发展资金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现将2021年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项目申报指南发布如下。
　　一、申报依据
《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财农〔2021〕19号）和《辽宁省少数民族发展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辽财农〔2017〕371号），省办法中与中央办法不符的，以中央办法为准。
二、申报范围
民族专项资金扶持的范围：我省少数民族自治县（省内享受自治县待遇的市）、边境县（市、区）、少数民族乡、少数民族聚居村。
三、申报类别
（一）稳定脱贫攻坚成果、衔接乡村振兴项目
1.全省民族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工程项目。原则上投入比例不低于各市分配资金额度的70%。此项工作纳入省民宗委对各市民宗局民族专项资金绩效考核，考核项目数量按各市资金额度比例分配，全省符合民族专项资金使用条件的地区均可申报，重点支持100个原少数民族建档立卡贫困村，壮大村集体经济。一是产业主导型。主要选择当地已有一定产业规模，具有完备流通体系，产出高、效益好、相对稳定的项目，以种植业为主，养殖业、加工业、旅游业或其他产业为辅。具备产业发展条件的贫困村可自行申报，不具备产业发展条件的可探索“飞地经济”方式，集中打造农业产业园区或基地，使贫困村或贫困人口受益。二是产业服务型。农产品和食品仓储保鲜、冷链物流设施建设等服务产业发展的项目。特别注意，以上项目要形成集体资产。
2.改善民生项目。由原少数民族建档立卡贫困村申报，支持贫困少数民族聚居村配水配电、村屯或田间路、便桥等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、确实没有资金来源的项目。注意，严格控制数量。
3.科技培训项目。由有条件的少数民族聚居村申报，县级以上民宗局组织，可辐射带动相关区域，提升培训效能。主要以农业产业培育、特色产业示范、先进技术推广、劳动技能掌握等项目为主。
（二）民族特色项目
1.兴边富民行动。此项工作将继续作为省政府2021年绩效考核内容之一，纳入省绩效办考核。由丹东市符合政策支持范围的县（市区）申报。注意：一是资金使用向担负“全省民族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工程”项目任务的地区倾斜，搞好结合；二是向抵边一线乡（镇）村，发展生产、改善民生项目倾斜，突出主业。
2.民族村镇保护与发展、民族乡村振兴试点。民族村镇保护与发展项目，主要由国家民委公布命名的三批“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”申报，重点任务是提档升级，提高辐射和带动作用。民族乡村振兴试点项目，主要由报送国家民委的6个试点乡村申报，要按照“试点乡村的主要任务”选择包装项目，原则上要连续扶持、稳定投入，打造我省民族乡村振兴示范和样板，争取这项工作走在全国前列。
（三）其他项目
符合《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和《辽宁省少数民族发展资金管理办法》规定，其他改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生产生活条件的项目。
四、申报要求
（一）严格遵守规定。严格按照《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和《辽宁省少数民族发展资金管理办法》规定申报项目，确保安全、合规、有效。
（二）提高项目质量。加强调研，做好项目前期准备工作，确保项目的可行性、准确性、带动性。
（三）做好评审公示。要严格按要求做好评审和公示工作。各市要把好项目库入口关，各县要把好审批关；要最大限度地提高项目审批的知晓度、透明度。
（四）自制相关材料。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项目评审情况报告、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项目可研报告因项目大小、多少、内容等和各地采取评审方式不一，由各市自行制定模板、统一样式，下发县区。
（五）及时报送备案。请市民委于2021年11月15日前，将市级项目库、县级批复项目向省民宗委备案。


